关于认真贯彻全国社科规划办《通知》精神

切实做好我省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湘社科办〔2014〕19号

各社科基金项目管理单位：

全国社科规划办《关于做好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简称《通知》）已经下达，《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公告》（简称《公告》）也已发布。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社科规划办《通知》精神和《公告》要求，切实做好我省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，广泛发动。做好我省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工作，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服务大局、促进发展、创新驱动，努力打造“社科湘军”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。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做好项目申报的发动、组织和服务工作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，使符合条件特别是前期成果多、研究实力强、学研资源好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研究者都积极参与申报。

二、精心论证，提高质量。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继续实行限额申报，下达我省的申报指标数量与2014年大体持平。从近年我省申报的实际情况看，真正属于高质量的申报材料，不是因为同类选题重复申报且论证水准一般化而被初筛的，都不存在受指标限额报不上去的问题。因此，各有关单位一定要狠抓申报质量，有条件的单位要组织学术委员会对申报材料进行初筛把关；申报人员一定要做好申报前的准备工作，包括认真阅读、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全国社科规划办《公告》及《课题指南》和本通知的各项要求，系统梳理和整合有自身优势和特点的学术研究资源，精心设计好研究对象和问题指向明确具体的选题，按照新修订的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书》（2014年12月版）和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论证活页》要求，如实填写好材料；科研管理部门一定要对受理的材料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和形式把关，尽量避免同类选题重复申报，坚决杜绝违规申报。全省集中受理申报工作完成后，我们将严格按照全国社科规划办要求，在限额指标和规定时间内，把我省高质量的申报材料推荐上报。

三、按时申报，规范报送。我省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的集中受理时间为2015年3月9日至3月10日。申报地点设省司法厅招待所。报送我办的材料包括：

1.电子版材料请在2015年3月9日前统一发送至我办邮箱(hnshekeban@163.com)。共两类，一类是用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管理信息系统》（2010年版）汇总的申请书“数据表”数据，即xmsbsj.dbf文件，要求确保“数据表”数据与申请书填写的数据一致（数据表生成后请仔细核对，避免出现乱码）；另一类是电子版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书》（2003版WORD文件格式，不包括《活页》），要求每份申请书均以申请人姓名命名，同一单位的申请书放在一个文件夹中，文件夹以单位名称命名。

2.纸质材料（申请书、活页、用申报管理系统打印的“申请书清单”和“申报数量汇总统计表”）请在3月10日前报送我办。包括申请书一式8份、活页一式5份（其中3份申请书要单独抽出，供省社科规划办组织初筛和存档用；其余材料按“一夹九”方式整理，即1份申请书内夹叠放5份活页和另外4份申请书），用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管理信息系统》（2010年版）打印的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书清单》和《各学科分类申报数量汇总统计表》各1份。

未尽事宜请与省社科规划办联系，联系电话:0731-82216244、82219078，联系地址：省委大院二办公楼523、524室，邮编：410011。

附：《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公告》

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

2014年12月16日
